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东市监质发〔2025〕8号

东莞市政府质量奖评审委员会秘书处
关于开展第八届东莞市政府质量奖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，各有关企业（组织）：

为深入推进质量强市建设，引导和激励全市各行各业加强

质量管理、追求卓越绩效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根

据《东莞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决定开展第八届东

莞市政府质量奖评选，现将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和表彰名额

（一）申报范围

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制造业、服务业（含公共服务业）和建

筑业组织（含一线班组）。

省政府质量奖、市政府质量奖获奖组织不参加本届评选，

省政府质量奖提名奖、市政府质量奖鼓励奖和提名奖获奖组织

可以参加。同一组织只能以组织本身或推荐1个一线班组参加。

（二）表彰名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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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届东莞市政府质量奖设置市政府质量奖、市政府质量

奖提名奖2个奖项，名额分别不超过5家、15家。如没有满足表

彰条件的，奖项可以空缺。

东莞市政府质量奖获奖组织由市政府通报表彰、颁发奖牌，

并给予配套资金资助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第八届东莞市政府质量奖组织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在东莞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；

（二）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符合产业、环

保、质量等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相关要求，具备相关资质或证照；

（三）质量管理机构健全，质量管理体系完善，质量管理

制度、模式、方法具有复制推广价值；

（四）坚持“质量第一、效益优先”的发展理念，崇尚优秀

质量文化，大力推进质量变革，质量水平、创新能力、品牌影

响力、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居市内行业前列，近1年未出现经

营性亏损；

（五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重视加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，

近3年内无发生重大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事故，未出现市财政规

定不予资助的相关情形。

三、评审依据

按照最新版《广东省政府质量奖（组织）评审准则》（附

件1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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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1.申请报名。申报组织填写申请报名表（附

件2），于2026年1月23日下班前通过邮箱报送至秘书处（邮箱

地址：dgzlfz@163.com）。2.提交申报材料。申报组织如实填写

对应的申报表（附件3），连同相关证实性材料于2026年4月15

日下班前报送至所在镇街（园区）市场监管分局（纸质材料一

式2份，电子版材料包括word版和PDF版申报表各1份，证实性

材料1份）。

（二）申报推荐。镇街（园区）市场监管分局对申报组织

资格和申报材料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，对符合申报条件的申报

组织出具推荐意见，并于2026年4月30日下班前将辖区申报组织

的申报材料报送至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科。

（三）资格审查。秘书处对申报组织资格和申报材料完整

性进行复核，征询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相关监管

单位意见，将符合申报条件的申报组织名单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

日。申报材料不完备的，通知申报组织5个工作日内补充完善。

（四）项目评审。秘书处将通过资格审查的组织申报材料

移送评审机构，由评审机构组建评审专家组开展材料评审、现

场评审。秘书处负责组织陈述答辩。

1.材料评审。评审机构组建材料评审专家组，按照评审标准

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形成材料评审报告。选取不超过20个材

料评审得分靠前的组织进入现场评审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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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现场评审。评审机构组建现场评审专家组，按照评审标准

对进入现场评审的组织进行现场评审，形成现场评审报告。选

取不超过8个现场评审得分靠前的组织进入陈述答辩环节。

3.陈述答辩。秘书处组织评审专家组对进入陈述答辩环节的

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陈述答辩评审，评价组织的质量管理理念、

具体举措和主要成效等，形成陈述答辩评审报告。

（五）确定建议名单。秘书处综合评审情况和申报材料核

查情况，提出市政府质量奖和市政府质量奖提名奖候选名单，

提请评审委员会集体审议。

（六）公示报批。秘书处对拟获奖组织建议名单向社会公

示5个工作日。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由秘书处按程序

报请市政府审核批准后公布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请各行业主管单位、各镇街（园区）市场监管分局

广泛动员各行业各领域质量管理有特色、质量提升有成效的企

业和组织参评市政府质量奖，进一步树立质量标杆，激励和引

导全社会加强全面质量管理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各镇街（园区）市场监管分局要认真做好市政府质

量奖组织推荐工作，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并出具推荐意见；

各申报组织应对申报材料数据、资质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

性负责，不得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立即取消申报资格。

（三）市政府质量奖评审遵循“科学、公正、公开”和“申

请自愿、不收取任何费用”的原则，不增加任何企业和组织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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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，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。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借评选之机牟

取任何利益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参评对象收取任何费用或变相

收费、搭车收费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部门：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科，联系人：

金树、伍伟豪，联系电话：23109797。

附件：1. 广东省政府质量奖（组织）评审准则

2. 第八届东莞市政府质量奖申请报名表

3. 第八届东莞市政府质量奖申报表

东莞市政府质量奖评审委员会秘书处

（代章）

2025年 12月 16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7日印发


